
城步苗族自治县林业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城林罚决字[2023]第062号

被处罚人：杨进辉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8 年 5 月 23 日  

工作单位：务农 身份证号：432************511
现住址：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桐源村 6 组25 号

经依法查明：你（你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中下旬，在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桐源村
6 组（八1 ：油士）山 经 业主竺；

、

石竟 El
f /、 1 、

、侈 道。经
＼ 、 吕扣 杏、 II、、 、、占 1 总面 ＼ 319. 9 、 `、t (、 23. 6 、

、、) ＼ 、 、吉乒石 ， 296. 3 、 `、／ \ ／、 ） j': 、 、 1 、: | 

为公益林（地）。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证人的询问笔录、林业技术人员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影像、

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局认为：被处罚人杨进辉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修建林道，

属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

款 “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的，应当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 的规定，系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第 一款 “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
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 的规定
及湘林法 [2023]6 号文件与《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2020] 5 号第四部分第八
条第二款第 一 项 “擅自将公益林地改为非林地，面积1. 5亩以下的，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
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 1 倍以下的罚款；面积1. 5 亩以上 3.5 亩以下的，并处恢复植被和林
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3. 5 亩以上 5 亩以下的，并处恢复植被和
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处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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